附件1

2010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登记表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荣誉称号
	
	荣获时间
	

	所在单位
	
	职务
	
	职称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本人基本养老金
	
	京卡卡号
	

	所在单位人事劳资部门或街道社保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工会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总工会或局、集团、公司工会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须知

《2010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登记表》请按以下要求填写：
一、填表对象
全县范围内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市劳模、部级劳模、外省市迁入劳模和享受全国、北京市劳模待遇的先进个人，且每月基本养老金低于2010年我市社会基本养老金水平（2032元/月）的劳模。
二、基本养老金收入核定和认定办法

离退休劳模的基本养老金是指2010年调整增加后的基本养老金数额，不含劳模荣誉津贴。离退休人员由所在单位人事劳资部门、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由所在街道社保部门核实其基本养老金收入并签署意见。

三、核定程序和时间要求

《2010年北京市低收入离退休劳模登记表》，由所在单位基层工会或街道工会逐级审核报送上级工会，县总工会审核后上报至市总工会。上报截止日期：7月23日。
